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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朗高养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1 月 3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1 月 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由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案号：

(2025)浙 1004 行初 1 号。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一 

姓名或名称：台州黄岩朗高护理院 

主要负责人：涂家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朗高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下设 

医疗机构 

2、 原告二 

姓名或名称：台州黄岩朗高康复护理院 

主要负责人：涂家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系挂牌公司控股子公司台州黄岩朗高康复医疗中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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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下设医疗机构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朝辉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1 年 12 月 30 日，原告一台州黄岩朗高护理院与原告二黄岩朗高康复护

理院作为乙方分别与作为甲方的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签订 2022

年度《台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2023 年 1 月 29 日，二原

告与被告签订 2023 年度《台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上述两

个年度的协议均对甲乙双方当年度的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协议约定，

乙方开展正常经营活动，在为参保人员结算医疗费用后，应按甲方规定的程序与

时限向甲方申报医保费用，甲方经审核后，应根据统筹地区有关规定及时向乙方

进行医保费用的结算支付。 

协议签订后，二原告在协议服务期间内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截至

起诉之日，被告拖欠原告一应由医保结算支付的医疗费用 1,340.30 万元，其中

2022 年度 278.40 万元，2023 年度 1,061.90 万元；被告拖欠原告二应由医保结算

支付的医疗费用 1,100.45 万元，其中 2022 年度 167.95 万元，2023 年度 932.50

万元，给二原告的经营现金流造成极大压力。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向原告一台州黄岩

朗高护理院支付拖欠的应由医保结算支付的医疗费用 1,340.30 万元；判令被告台

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向原告二台州黄岩朗高康复护理院支付拖欠的应

由医保结算支付的医疗费用 1,100.45 万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如下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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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 2023 年度案涉医保协议的结算标准问题。在协议未约定且双方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被告要求按照 100 张、99 张床位数标准来与两原

告结算 2023 年度的医保费用，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

委托的审计报告中医保费用清算方式系按照 100 张、99 张床位数标准来审计，

故不予采纳。被告应按照案涉医保协议的约定重新委托审计进行结算处理。 

（二）关于违规费用的问题。对被告要求暂停拨付 2022 年度结算费用的主

张不予采纳。后续违规病案的认定发生效力后，被告可再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

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的约定进行相应处理。至于 2023 年度的

违规（疑点数据）费用亦应同上处理。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

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

原告台州黄岩朗高护理院 2022 年度的医保结算费用 1,507,577.55 元。 

二、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支付

原告黄岩朗高康复护理院 2022 年度的医保结算费用 1,679,500.93 元。 

三、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按照

协议约定对原告台州黄岩朗高护理院 2023 年度的医保费用进行重新审计并作出

处理。 

四、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按照

协议约定对原告黄岩朗高康复护理院 2023 年度的医保费用进行重新审计并作出

处理。 

案件受理费 50 元，由被告台州市黄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负担。 

（二）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1、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自讼争产生至今，台州黄岩朗高护理院与黄岩朗高康复护理院业务正常开

展，公司秉承医养结合机构服务宗旨，持续为参保老人提供医养服务，维护参保

老人及公司的法定权益。公司已在 2025 年根据实际情况逐步调整经营方案，培

育刚需客户自费医疗需求，开展特色照料服务，发展多层次服务结构，通过多样

化途径分散支付渠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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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胜诉将鼓舞公司士气，除此之外，对公司经营方面不会产生影响。 

2、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判决书生效后，被告拖欠的 2022、2023 年度应由医保结算支付的医疗

费用将顺利回款，将增加公司现金流，缓解公司现金流压力，对公司发展有积极

影响。 

3、 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判决的执行工作，如后续收回相关款项，将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案一审判决书对被告发函单方面削减床位数并按照削减后床位数进行费

用结算的行为做出了认定，在协议未约定且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该

行为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上述认定保护了以台州黄岩朗高护理

院和黄岩朗高康复护理院二原告为代表的医养结合机构权益，支持了公司在诉讼

过程中坚持的行政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观点。本案判决将对医养结合机构未来的

经营产生深远影响。 

本案与公司 2024 年 8 月 30 日及 2025 年 5 月 7 日披露的二机构与台州市黄

岩区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协议效力之诉（公告编号：2024-018/2025-014）存在关联

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协议效力之诉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目录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5）浙 1004 行初 1 号》 

 

 

无锡朗高养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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